关于签订“领取住房货币化补贴协议书”的通知

各学院、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工作年限满25年人员住房货币化补贴审批工作已基本结束，现定于元月 12－13日在荷花池校区行政楼一楼118会议室签订“领取住房货币化补贴协议书”（名单附后），请各有关单位做好相关通知。
特此通知

附件：补贴名单明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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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-1-6
